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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全面专业、方便携带，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关键标注考频提示    标注重点法条和法条
中的关键词，简化考生对复杂法条的繁琐记忆，帮助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复习效率。
历年考频帮助考生掌握重难点法条和高频考点。
  　二、关联索引对比记忆　  本书在法条下标注了【相关法条】，帮助考生扩展对法条理解，同一问
题对比横向记忆，加深理解。
  　三、真题自测随身演练　  收录最新司考真题和自测题，作为可以练的工具书，随查随练。
  　四、全面准确增值服务　  根据司法考试大纲最新变化，第一时间免费增补最新法律法规及司法解
释标准电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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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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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百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
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一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
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二条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以外另立会计账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三条公司在依法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等材料上作虚假记载或者隐瞒重要事实
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第二百零四条公司不依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如数补足应
当提取的金额，可以对公司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
人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司在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
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二百零六条公司在清算期间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
第二百零七条清算组不依照本法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
或者有重大遗漏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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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司法考试分类法规随身查:商法》编辑推荐：关键标注，强化记忆，重点难点，真题巩固，关
联索引，全面掌握，随身巧记，免费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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